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宗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張宗耀

(下稱被告)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罪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除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

不予採納之理由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員警係以踰越轄區，無明確事由攔停被告，

不法使用警用電腦獲知被告有酒駕前科，據以恐嚇被告配合

酒測，顯屬違法取證，依毒樹果實理論，所取得酒測數值應

不具證據能力。原審依據員警違法取得之酒測數值，復未依

被告聲請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

錄影檔，以證明員警違法攔查，而判處被告酒駕罪刑，顯有

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將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諭知

等語。

三、惟查：

　㈠證人陳冠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下稱鼓山分局〉

內惟派出所員警)於原審結證稱：伊與同事李建興當時分別

騎乘警用機車，同組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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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伊在轄區明華及博愛路口停等紅燈時，發現被告騎乘

機車，面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又見被告變換

車道未打方向燈，伊以警用電腦進行車號查詢後，隨即追上

被告，在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該路口雖已屬鼓山分局

龍華派出所轄區，但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整個鼓山分局都

可以取締，跟派出所轄區無關，得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執

行取締等語。證人即內惟派出所員警李建興於原審亦證稱：

伊隨同員警陳冠成追上被告後，發現被告面有酒容，身上有

酒氣等語。經原審當庭勘驗明華及博愛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

結果：被告於員警攔查前，確有「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使用

方向燈」之交通違規等情；鼓山分局亦覆稱「交通舉發凡在

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等語，分別有原審勘驗筆錄、

鼓山分局函暨附件職務報告為憑。足證員警係於內惟派出所

轄區之明華及博愛路口，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

巡邏勤務時，因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疑似酒駕，

又見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已有交通違規行為，始上前

取締，並追至同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富國路口，將

其攔停，發現其不僅面帶酒容，身上更散發酒氣，客觀上已

足以合理判斷有酒駕行為，始對其進行交通違規取締及酒精

濃度檢測，且同一分局之不同派出所員警，在同一分局轄區

範圍內，均得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取締，尚無被告所指越區

執法、無明確事由攔停、不法使用警用電腦以酒駕前科恐嚇

其配合酒測等違法取證情形。經核員警攔查及酒測程序均屬

合法正當，而酒精測定紀錄表又屬機器判讀所得資料，已於

審判中經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於警、偵及歷次審判中，已供承其於民國113年1月6日

晚間，騎機車前往高雄市明華路「阿志海產店」與友人聚餐

後，搭車前往KTV飮酒唱歌，迄翌日1時許，搭乘計程車繞回

「阿志海產店」停放機車處取車，騎乘機車返家途中經警方

攔停進行酒測，酒測值為每公升0.37毫克等情，已坦認酒駕

行為，並有前述酒精測定紀錄表可佐，且其吐氣中所含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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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達每公升0.37毫克，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

規定標準(每公升0.25毫克)，自應成立該條文所規定之不能

安全駕駛罪(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

　㈢又本院依被告聲請，分別向鼓山分局及左營分局調取「阿志

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後，被告表示

鼓山分局所檢送監視器錄影檔，與原審所調取檔案相同，而

不敷其需求；左營分局則覆稱：被告係113年2月7日經鼓山

分局查獲公共危險案，本分局無相關影像可提供等語。被告

雖再聲請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調取前述監視器

錄影檔，待證事實為其懷疑攔查員警與進行酒測之員警並非

同一組人，而係1名女警云云。然而，被告經警攔查及酒測

之原因及過程，已有前述卷證可稽，復經原審函詢鼓山分局

覆稱「當日攔查員警為陳冠成及李建興2人，女警蕭任容係

後續支援到場，並無攔查被告」等語。待證事實已臻明確，

尚無再向前述智慧運輸中心調取監視器錄影檔之必要，併此

敘明。

四、原審因認被告前述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1款規定論處。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

酒駕前科，本次仍酒後騎乘機車上路，再次違犯酒駕，顯見

其漠視法律禁令，罔顧公眾安全，心態實不足取。其雖承認

酒駕行為，惟一再辯稱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構成犯罪，犯後

態度難謂良好，自述學歷大學畢業，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

(原審卷第185至186頁)，及其犯罪情節、品行、智識程度、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

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

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仍執

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已經本院引用原判決

所載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

之理由，而論駁如前。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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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速偵字第184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交

交簡字第47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宗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宗耀明知服用酒類過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可供不特

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將對公眾往來安全造成潛在威

脅之情事，猶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

意，於民國113年2月6日22時許，在高雄市新興區某KTV飲酒

後，仍於翌（7）日1時至1時20分間某時許，自高雄市○○

區○○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時20分許，行經高雄市鼓山區明

華一路與博愛二路口前時，因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而於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與富國路口為員警攔查，發現其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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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容且散發酒氣，並於同日1時49分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為每公升0.37毫克，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管轄權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

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

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最

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係繼續犯，行為人酒後駕車之過程均

屬行為之繼續。被告張宗耀於本案繫屬時之住所位於非本院

轄區之高雄市三民區，其酒後駕車之行為亦始於高雄市鼓山

區，然其繼續行駛至本院轄區之高雄市左營區時始為員警攔

查等節，業經本院核閱全卷無訛，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犯

罪地跨及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對本案自有管轄權，合先敘

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爭執卷內所有證據之證據能力，供稱：警察跨區執行盤

查，且我並無交通違規，又警察違法使用警用小電腦M-Poli

ce、強迫酒測，基於以上，上述證據依毒樹果實理論均無證

據能力等語（交易卷第38、186至187頁）。經查：

(一)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內

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分局的交通事故防制兼

取締酒駕專案勤務，算巡邏勤務的一種。我攔查被告的地點

在明華路與富國路口，該處不是內惟派出所轄區，但我們執

行取締酒駕專案勤務中，同一個分局範圍內都是可以的，在

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所做的任何值勤基本上都是可以的等語

（交易卷第136至143頁）；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李建興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證人陳冠成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

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巡邏任務，本案攔查地點是龍華派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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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但只要是交通取締，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

出所的轄區無關等語（交易卷第178至179頁）；且經本院函

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為何該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可

在龍華派出所轄區執行巡邏勤務及交通舉發，該分局回函檢

附職務報告略以：派出所管轄僅以刑案、車禍、110報案為

界，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乙情，亦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

234100函暨檢附職務報告、勤務分配表在卷可稽（交易卷第

103至107頁），是上揭證人證言及前揭函文互核大致相符，

其等證述堪信為實。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司法警

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

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規定，並無管轄區域之限制。且警

察勤務條例並未限制警察執行各種勤務必須在其轄區範圍之

內，或限制警察不得在其轄區外執行職務。況警察機關雖有

管轄區域之劃分，然此僅為便利警察勤務之派定、規劃、指

揮、督導及考核而已，非指警察僅能於自己所屬管轄區域內

協助偵查犯罪，更遑論本案證人陳冠成、李建興仍在鼓山分

局轄區內，其等於執行勤務過程中發現違規，本應本於職權

加以舉發，始符合行政公益之目的，難謂有何不當可言，被

告執此主張員警違法執行職務，顯無足採。

(二)又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監視器畫面

時間01:21:02至01:21:10，可見1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1）

在明華路之機車格停等明華路與博愛二路十字路口紅燈；慢

車道則有1台白色汽車及另一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2）亦在

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10至01:21:45，被告騎乘機車沿

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畫面時間01:21:12，被告機車

停下停等路口紅燈，且被告車輛位置始終在原地未動。畫面

時間01:21:37，畫面左下角又出現一輛機車（下稱B車) 沿

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警車2後方、被告機車右前方

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45至01:21:52，此時對向車道有

一自行車闖紅燈穿越博愛二路，警車1隨即迴轉至對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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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畫面時間01:21:52至01:22:08，路口綠燈亮起，所有車

輛起步，警車2亦向右前方行駛短距離後停於慢車道，B車向

左偏駛，被告機車於起步後向前騎行一小段距離後，亦偏左

行駛跨越快慢車道分界線至快車道上，於通過博愛二路口

後，因距離較遠，無法判斷係行駛於何車道，然被告機車於

通過路口後，有左右輕微晃動，期間均未見被告機車打方向

燈。後被告機車持續行駛於慢車道，有本院當庭勘驗筆錄暨

截圖（交易卷第35至36、43至51頁）在卷可按；且證人陳冠

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上開勘驗結果中的警車2，被告

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時，我就有從後照鏡中注意到被告看起

來面有酒容，我回頭也看到被告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

神迷茫，接著我又看到被告經過該路口時，在大帑殿前面變

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後路口轉成綠燈，被告越過我騎到我

前面，我當時停在路邊用電腦查被告車牌號碼，查詢完後我

才追上去將他攔停。我攔停被告時被告拒絕酒測，我有跟他

解釋若不實施酒測就是拒測，會有罰款等語（交易卷第135

至164頁）；證人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上開路口

時我沒有發現被告違規，是直到證人陳冠成追被告，我才跟

著追，我們追上被告後，我就發現被告面有酒容，眼神渙

散，身上有酒氣，才使用酒精檢知器確認有無飲酒等語（交

易卷第164至180頁），是證人證言與本院勘驗結果互核相

符，足認被告遭證人陳冠成、李建興攔查前，確有變換車道

未使用方向燈之交通違規情事，且證人陳冠成、李建興均發

現被告面有酒容、散發酒氣，始對被告施以酒測，應甚明

確。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

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

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此乃參酌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基於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財產

權及隱私權，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

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旨而訂定。是警察於執行

職務時，對於已可認定為「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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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

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人民即有配合接受酒測之義

務。又汽機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1項（酒精濃度）測試之

檢定者，處18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

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5條第4項第2款亦有明文。查本案員警為依法取締舉發被

告前述交通違規行為而予以攔停，並於攔停過程中發現被告

面有酒容且身有酒氣，則其等依據此等情狀，在客觀上自可

合理判斷被告當時有酒後騎車之行為，應屬易生危害之交通

工具，當得對被告施以交通稽查及酒精濃度檢測，且被告亦

以書狀陳明員警向其稱「你只能接受酒測，不然就是我開拒

測單，罰款18萬並扣車」等語（交簡卷第15頁），顯見員警

於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係對被告告知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當無何強迫酒測情事。是本案

員警所為要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合法執行警察職務行

為，並無何違法之處。

(三)至被告雖稱員警有違法使用警用電腦M-Police系統查詢情

事，然警察機關所屬人員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內，

本得使用M-Police查證人民身分，且證人陳冠成於當日係在

執行巡邏勤務，已如前述，且其係先發現被告有交通違規情

事，始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身分，業據證人陳冠成證述

明確（交易卷第156至157頁），是其顯係為執行勤務或維護

治安之目的而使用警用電腦查詢，並無違法之處。且不論員

警是否使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資料，被告既已經員警發

現交通違規併有酒容，員警本得對被告施以酒測，是被告此

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主張本案員警酒測過程違法的各項主張，均

不可採。被告雖就上述證據主張無證據能力，然就其自己警

偵訊供述（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本非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

據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另酒精測定紀錄表（偵卷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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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為機器判讀所得之資料，而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並不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

述」。因此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應與一般物證相同，即視

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而本

案員警是依法對被告進行酒測，已詳如前述，則因此取得之

酒精測定紀錄表，即屬合法取得，又上開證據亦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依據前述說明，自有證據能

力。至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

合格證書（偵卷第33頁）為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

務過程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

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

片黏貼紀錄表（交易卷第17至2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

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

警職務報告（交易卷第103至118頁），均為公務員職務上製

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且均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規定，亦均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車，然否認有何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辯稱：我已證明自己能夠安全

駕駛，沒有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至40、186至187

頁）。經查：

(一)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乘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

路，並經警施以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其呼氣後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37毫克，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偵

卷第19至23、49至50頁、易字卷第34頁），且有前引之酒精

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

器檢定合格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

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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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

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

告在卷可按，堪認被告於酒後騎乘機車上路，且經檢測呼氣

後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其行為自已該當刑法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構成要

件，應甚明確。

(二)被告雖辯稱其有於員警面前走直線測試，已可證明其酒後騎

車並未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頁），然按刑法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專以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

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為要件，直接將吐

氣酒精含量，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之具體數據，明定為構成

要件，此項行為人要件，應屬客觀處罰條件性質，行為人只

要符合上開情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罪即為成立（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刑法

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

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

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

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

曾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

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

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

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該次修

法後，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

測試時，即係依測試結果決定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基

此，僅需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不

能安全駕駛，尚不以具體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是縱使被告

自認千杯不罪，能於飲酒後依然完美走出直線，然揆諸前揭

見解，只要被告於酒後騎車上路經測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

升0.25毫克，即構成本罪，被告上開抗辯顯無足採。

(三)至被告聲請調查其他路口之監視器畫面、完整不間斷之密錄

器影像檔案、另一名員警之密錄器影像檔案等（交易卷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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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180頁），然被告之吐氣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0.25毫

克，則被告已然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上開

調查證據自無必要，應予駁回。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

詞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爰審酌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危險性

甚高，經政府廣為宣傳及各類新聞媒體業者所報導，被告前

於96年間已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執行

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交易卷

第195至196頁），對此當有所認識，竟仍罔顧公眾安全，於

服用酒類後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顯見被告

漠視法令規範，並置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於不顧，

其心態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雖坦承酒後騎車，卻一再

辯稱自己並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成立犯罪，顯然藐視國家明

訂之法律之犯後態度；暨自述大學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

源靠存款，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交易卷第185至186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

役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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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

分之0.0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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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張宗耀(下稱被告)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除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員警係以踰越轄區，無明確事由攔停被告，不法使用警用電腦獲知被告有酒駕前科，據以恐嚇被告配合酒測，顯屬違法取證，依毒樹果實理論，所取得酒測數值應不具證據能力。原審依據員警違法取得之酒測數值，復未依被告聲請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以證明員警違法攔查，而判處被告酒駕罪刑，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將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惟查：
　㈠證人陳冠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下稱鼓山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於原審結證稱：伊與同事李建興當時分別騎乘警用機車，同組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勤務。伊在轄區明華及博愛路口停等紅燈時，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又見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伊以警用電腦進行車號查詢後，隨即追上被告，在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該路口雖已屬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但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出所轄區無關，得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執行取締等語。證人即內惟派出所員警李建興於原審亦證稱：伊隨同員警陳冠成追上被告後，發現被告面有酒容，身上有酒氣等語。經原審當庭勘驗明華及博愛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告於員警攔查前，確有「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之交通違規等情；鼓山分局亦覆稱「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等語，分別有原審勘驗筆錄、鼓山分局函暨附件職務報告為憑。足證員警係於內惟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博愛路口，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勤務時，因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疑似酒駕，又見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已有交通違規行為，始上前取締，並追至同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發現其不僅面帶酒容，身上更散發酒氣，客觀上已足以合理判斷有酒駕行為，始對其進行交通違規取締及酒精濃度檢測，且同一分局之不同派出所員警，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均得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取締，尚無被告所指越區執法、無明確事由攔停、不法使用警用電腦以酒駕前科恐嚇其配合酒測等違法取證情形。經核員警攔查及酒測程序均屬合法正當，而酒精測定紀錄表又屬機器判讀所得資料，已於審判中經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於警、偵及歷次審判中，已供承其於民國113年1月6日晚間，騎機車前往高雄市明華路「阿志海產店」與友人聚餐後，搭車前往KTV飮酒唱歌，迄翌日1時許，搭乘計程車繞回「阿志海產店」停放機車處取車，騎乘機車返家途中經警方攔停進行酒測，酒測值為每公升0.37毫克等情，已坦認酒駕行為，並有前述酒精測定紀錄表可佐，且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7毫克，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定標準(每公升0.25毫克)，自應成立該條文所規定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
　㈢又本院依被告聲請，分別向鼓山分局及左營分局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後，被告表示鼓山分局所檢送監視器錄影檔，與原審所調取檔案相同，而不敷其需求；左營分局則覆稱：被告係113年2月7日經鼓山分局查獲公共危險案，本分局無相關影像可提供等語。被告雖再聲請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調取前述監視器錄影檔，待證事實為其懷疑攔查員警與進行酒測之員警並非同一組人，而係1名女警云云。然而，被告經警攔查及酒測之原因及過程，已有前述卷證可稽，復經原審函詢鼓山分局覆稱「當日攔查員警為陳冠成及李建興2人，女警蕭任容係後續支援到場，並無攔查被告」等語。待證事實已臻明確，尚無再向前述智慧運輸中心調取監視器錄影檔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審因認被告前述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論處。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酒駕前科，本次仍酒後騎乘機車上路，再次違犯酒駕，顯見其漠視法律禁令，罔顧公眾安全，心態實不足取。其雖承認酒駕行為，惟一再辯稱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構成犯罪，犯後態度難謂良好，自述學歷大學畢業，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原審卷第185至186頁)，及其犯罪情節、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仍執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已經本院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而論駁如前。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交交簡字第47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宗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宗耀明知服用酒類過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將對公眾往來安全造成潛在威脅之情事，猶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6日22時許，在高雄市新興區某KTV飲酒後，仍於翌（7）日1時至1時20分間某時許，自高雄市○○區○○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時20分許，行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一路與博愛二路口前時，因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而於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與富國路口為員警攔查，發現其面有酒容且散發酒氣，並於同日1時49分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7毫克，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管轄權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係繼續犯，行為人酒後駕車之過程均屬行為之繼續。被告張宗耀於本案繫屬時之住所位於非本院轄區之高雄市三民區，其酒後駕車之行為亦始於高雄市鼓山區，然其繼續行駛至本院轄區之高雄市左營區時始為員警攔查等節，業經本院核閱全卷無訛，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犯罪地跨及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對本案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爭執卷內所有證據之證據能力，供稱：警察跨區執行盤查，且我並無交通違規，又警察違法使用警用小電腦M-Police、強迫酒測，基於以上，上述證據依毒樹果實理論均無證據能力等語（交易卷第38、186至187頁）。經查：
(一)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分局的交通事故防制兼取締酒駕專案勤務，算巡邏勤務的一種。我攔查被告的地點在明華路與富國路口，該處不是內惟派出所轄區，但我們執行取締酒駕專案勤務中，同一個分局範圍內都是可以的，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所做的任何值勤基本上都是可以的等語（交易卷第136至143頁）；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證人陳冠成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巡邏任務，本案攔查地點是龍華派出所的轄區，但只要是交通取締，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出所的轄區無關等語（交易卷第178至17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為何該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可在龍華派出所轄區執行巡邏勤務及交通舉發，該分局回函檢附職務報告略以：派出所管轄僅以刑案、車禍、110報案為界，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乙情，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暨檢附職務報告、勤務分配表在卷可稽（交易卷第103至107頁），是上揭證人證言及前揭函文互核大致相符，其等證述堪信為實。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規定，並無管轄區域之限制。且警察勤務條例並未限制警察執行各種勤務必須在其轄區範圍之內，或限制警察不得在其轄區外執行職務。況警察機關雖有管轄區域之劃分，然此僅為便利警察勤務之派定、規劃、指揮、督導及考核而已，非指警察僅能於自己所屬管轄區域內協助偵查犯罪，更遑論本案證人陳冠成、李建興仍在鼓山分局轄區內，其等於執行勤務過程中發現違規，本應本於職權加以舉發，始符合行政公益之目的，難謂有何不當可言，被告執此主張員警違法執行職務，顯無足採。
(二)又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監視器畫面時間01:21:02至01:21:10，可見1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1）在明華路之機車格停等明華路與博愛二路十字路口紅燈；慢車道則有1台白色汽車及另一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2）亦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10至01:21:45，被告騎乘機車沿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畫面時間01:21:12，被告機車停下停等路口紅燈，且被告車輛位置始終在原地未動。畫面時間01:21:37，畫面左下角又出現一輛機車（下稱B車) 沿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警車2後方、被告機車右前方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45至01:21:52，此時對向車道有一自行車闖紅燈穿越博愛二路，警車1隨即迴轉至對向車道。畫面時間01:21:52至01:22:08，路口綠燈亮起，所有車輛起步，警車2亦向右前方行駛短距離後停於慢車道，B車向左偏駛，被告機車於起步後向前騎行一小段距離後，亦偏左行駛跨越快慢車道分界線至快車道上，於通過博愛二路口後，因距離較遠，無法判斷係行駛於何車道，然被告機車於通過路口後，有左右輕微晃動，期間均未見被告機車打方向燈。後被告機車持續行駛於慢車道，有本院當庭勘驗筆錄暨截圖（交易卷第35至36、43至51頁）在卷可按；且證人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上開勘驗結果中的警車2，被告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時，我就有從後照鏡中注意到被告看起來面有酒容，我回頭也看到被告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接著我又看到被告經過該路口時，在大帑殿前面變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後路口轉成綠燈，被告越過我騎到我前面，我當時停在路邊用電腦查被告車牌號碼，查詢完後我才追上去將他攔停。我攔停被告時被告拒絕酒測，我有跟他解釋若不實施酒測就是拒測，會有罰款等語（交易卷第135至164頁）；證人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上開路口時我沒有發現被告違規，是直到證人陳冠成追被告，我才跟著追，我們追上被告後，我就發現被告面有酒容，眼神渙散，身上有酒氣，才使用酒精檢知器確認有無飲酒等語（交易卷第164至180頁），是證人證言與本院勘驗結果互核相符，足認被告遭證人陳冠成、李建興攔查前，確有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之交通違規情事，且證人陳冠成、李建興均發現被告面有酒容、散發酒氣，始對被告施以酒測，應甚明確。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此乃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基於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旨而訂定。是警察於執行職務時，對於已可認定為「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人民即有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又汽機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1項（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處18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亦有明文。查本案員警為依法取締舉發被告前述交通違規行為而予以攔停，並於攔停過程中發現被告面有酒容且身有酒氣，則其等依據此等情狀，在客觀上自可合理判斷被告當時有酒後騎車之行為，應屬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當得對被告施以交通稽查及酒精濃度檢測，且被告亦以書狀陳明員警向其稱「你只能接受酒測，不然就是我開拒測單，罰款18萬並扣車」等語（交簡卷第15頁），顯見員警於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係對被告告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當無何強迫酒測情事。是本案員警所為要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合法執行警察職務行為，並無何違法之處。
(三)至被告雖稱員警有違法使用警用電腦M-Police系統查詢情事，然警察機關所屬人員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內，本得使用M-Police查證人民身分，且證人陳冠成於當日係在執行巡邏勤務，已如前述，且其係先發現被告有交通違規情事，始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身分，業據證人陳冠成證述明確（交易卷第156至157頁），是其顯係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而使用警用電腦查詢，並無違法之處。且不論員警是否使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資料，被告既已經員警發現交通違規併有酒容，員警本得對被告施以酒測，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主張本案員警酒測過程違法的各項主張，均不可採。被告雖就上述證據主張無證據能力，然就其自己警偵訊供述（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本非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另酒精測定紀錄表（偵卷第31頁）為機器判讀所得之資料，而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並不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因此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應與一般物證相同，即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而本案員警是依法對被告進行酒測，已詳如前述，則因此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即屬合法取得，又上開證據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依據前述說明，自有證據能力。至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卷第33頁）為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交易卷第17至2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交易卷第103至118頁），均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且均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規定，亦均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車，然否認有何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辯稱：我已證明自己能夠安全駕駛，沒有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至40、186至187頁）。經查：
(一)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乘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並經警施以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其呼氣後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7毫克，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易字卷第34頁），且有前引之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按，堪認被告於酒後騎乘機車上路，且經檢測呼氣後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其行為自已該當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構成要件，應甚明確。
(二)被告雖辯稱其有於員警面前走直線測試，已可證明其酒後騎車並未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頁），然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專以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為要件，直接將吐氣酒精含量，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之具體數據，明定為構成要件，此項行為人要件，應屬客觀處罰條件性質，行為人只要符合上開情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罪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曾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該次修法後，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依測試結果決定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基此，僅需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尚不以具體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是縱使被告自認千杯不罪，能於飲酒後依然完美走出直線，然揆諸前揭見解，只要被告於酒後騎車上路經測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本罪，被告上開抗辯顯無足採。
(三)至被告聲請調查其他路口之監視器畫面、完整不間斷之密錄器影像檔案、另一名員警之密錄器影像檔案等（交易卷第179至180頁），然被告之吐氣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則被告已然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上開調查證據自無必要，應予駁回。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爰審酌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危險性甚高，經政府廣為宣傳及各類新聞媒體業者所報導，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交易卷第195至196頁），對此當有所認識，竟仍罔顧公眾安全，於服用酒類後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顯見被告漠視法令規範，並置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於不顧，其心態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雖坦承酒後騎車，卻一再辯稱自己並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成立犯罪，顯然藐視國家明訂之法律之犯後態度；暨自述大學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源靠存款，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交易卷第185至18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張宗耀(
    下稱被告)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罪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除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
    不予採納之理由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
    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員警係以踰越轄區，無明確事由攔停被告，
    不法使用警用電腦獲知被告有酒駕前科，據以恐嚇被告配合
    酒測，顯屬違法取證，依毒樹果實理論，所取得酒測數值應
    不具證據能力。原審依據員警違法取得之酒測數值，復未依
    被告聲請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
    錄影檔，以證明員警違法攔查，而判處被告酒駕罪刑，顯有
    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將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諭知
    等語。
三、惟查：
　㈠證人陳冠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下稱鼓山分局〉內惟
    派出所員警)於原審結證稱：伊與同事李建興當時分別騎乘
    警用機車，同組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勤務
    。伊在轄區明華及博愛路口停等紅燈時，發現被告騎乘機車
    ，面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又見被告變換車道
    未打方向燈，伊以警用電腦進行車號查詢後，隨即追上被告
    ，在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該路口雖已屬鼓山分局龍華
    派出所轄區，但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
    取締，跟派出所轄區無關，得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執行取
    締等語。證人即內惟派出所員警李建興於原審亦證稱：伊隨
    同員警陳冠成追上被告後，發現被告面有酒容，身上有酒氣
    等語。經原審當庭勘驗明華及博愛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
    ：被告於員警攔查前，確有「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
    燈」之交通違規等情；鼓山分局亦覆稱「交通舉發凡在鼓山
    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等語，分別有原審勘驗筆錄、鼓山
    分局函暨附件職務報告為憑。足證員警係於內惟派出所轄區
    之明華及博愛路口，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
    勤務時，因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疑似酒駕，又見
    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已有交通違規行為，始上前取締
    ，並追至同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
    停，發現其不僅面帶酒容，身上更散發酒氣，客觀上已足以
    合理判斷有酒駕行為，始對其進行交通違規取締及酒精濃度
    檢測，且同一分局之不同派出所員警，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
    內，均得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取締，尚無被告所指越區執法
    、無明確事由攔停、不法使用警用電腦以酒駕前科恐嚇其配
    合酒測等違法取證情形。經核員警攔查及酒測程序均屬合法
    正當，而酒精測定紀錄表又屬機器判讀所得資料，已於審判
    中經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於警、偵及歷次審判中，已供承其於民國113年1月6日晚
    間，騎機車前往高雄市明華路「阿志海產店」與友人聚餐後
    ，搭車前往KTV飮酒唱歌，迄翌日1時許，搭乘計程車繞回「
    阿志海產店」停放機車處取車，騎乘機車返家途中經警方攔
    停進行酒測，酒測值為每公升0.37毫克等情，已坦認酒駕行
    為，並有前述酒精測定紀錄表可佐，且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37毫克，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
    定標準(每公升0.25毫克)，自應成立該條文所規定之不能安
    全駕駛罪(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
　㈢又本院依被告聲請，分別向鼓山分局及左營分局調取「阿志
    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後，被告表示
    鼓山分局所檢送監視器錄影檔，與原審所調取檔案相同，而
    不敷其需求；左營分局則覆稱：被告係113年2月7日經鼓山
    分局查獲公共危險案，本分局無相關影像可提供等語。被告
    雖再聲請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調取前述監視器
    錄影檔，待證事實為其懷疑攔查員警與進行酒測之員警並非
    同一組人，而係1名女警云云。然而，被告經警攔查及酒測
    之原因及過程，已有前述卷證可稽，復經原審函詢鼓山分局
    覆稱「當日攔查員警為陳冠成及李建興2人，女警蕭任容係
    後續支援到場，並無攔查被告」等語。待證事實已臻明確，
    尚無再向前述智慧運輸中心調取監視器錄影檔之必要，併此
    敘明。
四、原審因認被告前述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1款規定論處。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
    酒駕前科，本次仍酒後騎乘機車上路，再次違犯酒駕，顯見
    其漠視法律禁令，罔顧公眾安全，心態實不足取。其雖承認
    酒駕行為，惟一再辯稱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構成犯罪，犯後
    態度難謂良好，自述學歷大學畢業，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
    (原審卷第185至186頁)，及其犯罪情節、品行、智識程度、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
    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
    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仍執
    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已經本院引用原判決
    所載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
    之理由，而論駁如前。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速偵字第184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交
交簡字第47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宗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宗耀明知服用酒類過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可供不特
    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將對公眾往來安全造成潛在威
    脅之情事，猶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
    意，於民國113年2月6日22時許，在高雄市新興區某KTV飲酒
    後，仍於翌（7）日1時至1時20分間某時許，自高雄市○○區○
    ○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
    同日1時20分許，行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一路與博愛二路口
    前時，因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而於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
    路與富國路口為員警攔查，發現其面有酒容且散發酒氣，並
    於同日1時49分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7毫克
    ，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管轄權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
    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
    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最
    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不能安
    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係繼續犯，行為人酒後駕車之過程均
    屬行為之繼續。被告張宗耀於本案繫屬時之住所位於非本院
    轄區之高雄市三民區，其酒後駕車之行為亦始於高雄市鼓山
    區，然其繼續行駛至本院轄區之高雄市左營區時始為員警攔
    查等節，業經本院核閱全卷無訛，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犯
    罪地跨及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對本案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
二、證據能力
　　被告爭執卷內所有證據之證據能力，供稱：警察跨區執行盤
    查，且我並無交通違規，又警察違法使用警用小電腦M-Poli
    ce、強迫酒測，基於以上，上述證據依毒樹果實理論均無證
    據能力等語（交易卷第38、186至187頁）。經查：
(一)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內
    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分局的交通事故防制兼
    取締酒駕專案勤務，算巡邏勤務的一種。我攔查被告的地點
    在明華路與富國路口，該處不是內惟派出所轄區，但我們執
    行取締酒駕專案勤務中，同一個分局範圍內都是可以的，在
    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所做的任何值勤基本上都是可以的等語
    （交易卷第136至143頁）；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李建興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證人陳冠成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
    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巡邏任務，本案攔查地點是龍華派出所的
    轄區，但只要是交通取締，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
    出所的轄區無關等語（交易卷第178至179頁）；且經本院函
    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為何該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可
    在龍華派出所轄區執行巡邏勤務及交通舉發，該分局回函檢
    附職務報告略以：派出所管轄僅以刑案、車禍、110報案為
    界，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乙情，亦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
    234100函暨檢附職務報告、勤務分配表在卷可稽（交易卷第
    103至107頁），是上揭證人證言及前揭函文互核大致相符，
    其等證述堪信為實。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司法警
    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
    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規定，並無管轄區域之限制。且警
    察勤務條例並未限制警察執行各種勤務必須在其轄區範圍之
    內，或限制警察不得在其轄區外執行職務。況警察機關雖有
    管轄區域之劃分，然此僅為便利警察勤務之派定、規劃、指
    揮、督導及考核而已，非指警察僅能於自己所屬管轄區域內
    協助偵查犯罪，更遑論本案證人陳冠成、李建興仍在鼓山分
    局轄區內，其等於執行勤務過程中發現違規，本應本於職權
    加以舉發，始符合行政公益之目的，難謂有何不當可言，被
    告執此主張員警違法執行職務，顯無足採。
(二)又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監視器畫面
    時間01:21:02至01:21:10，可見1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1）
    在明華路之機車格停等明華路與博愛二路十字路口紅燈；慢
    車道則有1台白色汽車及另一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2）亦在
    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10至01:21:45，被告騎乘機車沿
    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畫面時間01:21:12，被告機車
    停下停等路口紅燈，且被告車輛位置始終在原地未動。畫面
    時間01:21:37，畫面左下角又出現一輛機車（下稱B車) 沿
    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警車2後方、被告機車右前方
    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45至01:21:52，此時對向車道有
    一自行車闖紅燈穿越博愛二路，警車1隨即迴轉至對向車道
    。畫面時間01:21:52至01:22:08，路口綠燈亮起，所有車輛
    起步，警車2亦向右前方行駛短距離後停於慢車道，B車向左
    偏駛，被告機車於起步後向前騎行一小段距離後，亦偏左行
    駛跨越快慢車道分界線至快車道上，於通過博愛二路口後，
    因距離較遠，無法判斷係行駛於何車道，然被告機車於通過
    路口後，有左右輕微晃動，期間均未見被告機車打方向燈。
    後被告機車持續行駛於慢車道，有本院當庭勘驗筆錄暨截圖
    （交易卷第35至36、43至51頁）在卷可按；且證人陳冠成於
    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上開勘驗結果中的警車2，被告在上
    開路口停等紅燈時，我就有從後照鏡中注意到被告看起來面
    有酒容，我回頭也看到被告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
    茫，接著我又看到被告經過該路口時，在大帑殿前面變換車
    道沒有打方向燈，後路口轉成綠燈，被告越過我騎到我前面
    ，我當時停在路邊用電腦查被告車牌號碼，查詢完後我才追
    上去將他攔停。我攔停被告時被告拒絕酒測，我有跟他解釋
    若不實施酒測就是拒測，會有罰款等語（交易卷第135至164
    頁）；證人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上開路口時我沒
    有發現被告違規，是直到證人陳冠成追被告，我才跟著追，
    我們追上被告後，我就發現被告面有酒容，眼神渙散，身上
    有酒氣，才使用酒精檢知器確認有無飲酒等語（交易卷第16
    4至180頁），是證人證言與本院勘驗結果互核相符，足認被
    告遭證人陳冠成、李建興攔查前，確有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
    燈之交通違規情事，且證人陳冠成、李建興均發現被告面有
    酒容、散發酒氣，始對被告施以酒測，應甚明確。又警察職
    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
    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
    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此乃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535號解釋，基於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
    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
    或隨機檢查、盤查」旨而訂定。是警察於執行職務時，對於
    已可認定為「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
    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
    度測試之檢定」，人民即有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又汽機車
    駕駛人，拒絕接受第1項（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處18
    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
    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
    第2款亦有明文。查本案員警為依法取締舉發被告前述交通
    違規行為而予以攔停，並於攔停過程中發現被告面有酒容且
    身有酒氣，則其等依據此等情狀，在客觀上自可合理判斷被
    告當時有酒後騎車之行為，應屬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當得
    對被告施以交通稽查及酒精濃度檢測，且被告亦以書狀陳明
    員警向其稱「你只能接受酒測，不然就是我開拒測單，罰款
    18萬並扣車」等語（交簡卷第15頁），顯見員警於對被告施
    以酒精濃度測試前，係對被告告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4項規定，當無何強迫酒測情事。是本案員警所為要
    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合法執行警察職務行為，並無何
    違法之處。
(三)至被告雖稱員警有違法使用警用電腦M-Police系統查詢情事
    ，然警察機關所屬人員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內，本
    得使用M-Police查證人民身分，且證人陳冠成於當日係在執
    行巡邏勤務，已如前述，且其係先發現被告有交通違規情事
    ，始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身分，業據證人陳冠成證述明
    確（交易卷第156至157頁），是其顯係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
    安之目的而使用警用電腦查詢，並無違法之處。且不論員警
    是否使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資料，被告既已經員警發現
    交通違規併有酒容，員警本得對被告施以酒測，是被告此部
    分抗辯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主張本案員警酒測過程違法的各項主張，均
    不可採。被告雖就上述證據主張無證據能力，然就其自己警
    偵訊供述（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本非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
    據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另酒精測定紀錄表（偵卷第31頁
    ）為機器判讀所得之資料，而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並不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因此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應與一般物證相同，即視其
    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而本案
    員警是依法對被告進行酒測，已詳如前述，則因此取得之酒
    精測定紀錄表，即屬合法取得，又上開證據亦經本院於審判
    期日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依據前述說明，自有證據能力
    。至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
    格證書（偵卷第33頁）為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
    過程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高
    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片
    黏貼紀錄表（交易卷第17至2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
    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
    職務報告（交易卷第103至118頁），均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
    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且均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規定，亦均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車，然否認有何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辯稱：我已證明自己能夠安全
    駕駛，沒有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至40、186至187
    頁）。經查：
(一)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乘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
    路，並經警施以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其呼氣後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37毫克，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偵
    卷第19至23、49至50頁、易字卷第34頁），且有前引之酒精
    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
    器檢定合格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
    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
    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
    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
    告在卷可按，堪認被告於酒後騎乘機車上路，且經檢測呼氣
    後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其行為自已該當刑法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構成要
    件，應甚明確。
(二)被告雖辯稱其有於員警面前走直線測試，已可證明其酒後騎
    車並未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頁），然按刑法第18
    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專以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
    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為要件，直接將吐
    氣酒精含量，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之具體數據，明定為構成
    要件，此項行為人要件，應屬客觀處罰條件性質，行為人只
    要符合上開情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罪即為成立（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刑法
    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
    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
    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
    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
    曾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
    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
    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
    」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該次修法
    後，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測
    試時，即係依測試結果決定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基此
    ，僅需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不能
    安全駕駛，尚不以具體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是縱使被告自
    認千杯不罪，能於飲酒後依然完美走出直線，然揆諸前揭見
    解，只要被告於酒後騎車上路經測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即構成本罪，被告上開抗辯顯無足採。
(三)至被告聲請調查其他路口之監視器畫面、完整不間斷之密錄
    器影像檔案、另一名員警之密錄器影像檔案等（交易卷第17
    9至180頁），然被告之吐氣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0.25毫克
    ，則被告已然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上開調
    查證據自無必要，應予駁回。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
    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爰審酌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危險性
    甚高，經政府廣為宣傳及各類新聞媒體業者所報導，被告前
    於96年間已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執行
    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交易卷
    第195至196頁），對此當有所認識，竟仍罔顧公眾安全，於
    服用酒類後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顯見被告
    漠視法令規範，並置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於不顧，
    其心態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雖坦承酒後騎車，卻一再
    辯稱自己並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成立犯罪，顯然藐視國家明
    訂之法律之犯後態度；暨自述大學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
    源靠存款，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交易卷第185至186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
    役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
    分之0.05以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論處上訴人即被告張宗耀(下稱被告)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除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外，其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員警係以踰越轄區，無明確事由攔停被告，不法使用警用電腦獲知被告有酒駕前科，據以恐嚇被告配合酒測，顯屬違法取證，依毒樹果實理論，所取得酒測數值應不具證據能力。原審依據員警違法取得之酒測數值，復未依被告聲請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以證明員警違法攔查，而判處被告酒駕罪刑，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將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之諭知等語。
三、惟查：
　㈠證人陳冠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下稱鼓山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於原審結證稱：伊與同事李建興當時分別騎乘警用機車，同組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勤務。伊在轄區明華及博愛路口停等紅燈時，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又見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伊以警用電腦進行車號查詢後，隨即追上被告，在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該路口雖已屬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但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出所轄區無關，得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執行取締等語。證人即內惟派出所員警李建興於原審亦證稱：伊隨同員警陳冠成追上被告後，發現被告面有酒容，身上有酒氣等語。經原審當庭勘驗明華及博愛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告於員警攔查前，確有「騎乘機車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之交通違規等情；鼓山分局亦覆稱「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等語，分別有原審勘驗筆錄、鼓山分局函暨附件職務報告為憑。足證員警係於內惟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博愛路口，執行交通事故防制暨取締酒駕專案巡邏勤務時，因發現被告騎乘機車，面有酒容，疑似酒駕，又見被告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已有交通違規行為，始上前取締，並追至同分局龍華派出所轄區之明華及富國路口，將其攔停，發現其不僅面帶酒容，身上更散發酒氣，客觀上已足以合理判斷有酒駕行為，始對其進行交通違規取締及酒精濃度檢測，且同一分局之不同派出所員警，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均得執行交通取締及酒駕取締，尚無被告所指越區執法、無明確事由攔停、不法使用警用電腦以酒駕前科恐嚇其配合酒測等違法取證情形。經核員警攔查及酒測程序均屬合法正當，而酒精測定紀錄表又屬機器判讀所得資料，已於審判中經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於警、偵及歷次審判中，已供承其於民國113年1月6日晚間，騎機車前往高雄市明華路「阿志海產店」與友人聚餐後，搭車前往KTV飮酒唱歌，迄翌日1時許，搭乘計程車繞回「阿志海產店」停放機車處取車，騎乘機車返家途中經警方攔停進行酒測，酒測值為每公升0.37毫克等情，已坦認酒駕行為，並有前述酒精測定紀錄表可佐，且其吐氣中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7毫克，已逾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規定標準(每公升0.25毫克)，自應成立該條文所規定之不能安全駕駛罪(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
　㈢又本院依被告聲請，分別向鼓山分局及左營分局調取「阿志海產店」及「明華、富國路口」監視器錄影檔後，被告表示鼓山分局所檢送監視器錄影檔，與原審所調取檔案相同，而不敷其需求；左營分局則覆稱：被告係113年2月7日經鼓山分局查獲公共危險案，本分局無相關影像可提供等語。被告雖再聲請向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調取前述監視器錄影檔，待證事實為其懷疑攔查員警與進行酒測之員警並非同一組人，而係1名女警云云。然而，被告經警攔查及酒測之原因及過程，已有前述卷證可稽，復經原審函詢鼓山分局覆稱「當日攔查員警為陳冠成及李建興2人，女警蕭任容係後續支援到場，並無攔查被告」等語。待證事實已臻明確，尚無再向前述智慧運輸中心調取監視器錄影檔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原審因認被告前述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論處。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有酒駕前科，本次仍酒後騎乘機車上路，再次違犯酒駕，顯見其漠視法律禁令，罔顧公眾安全，心態實不足取。其雖承認酒駕行為，惟一再辯稱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構成犯罪，犯後態度難謂良好，自述學歷大學畢業，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原審卷第185至186頁)，及其犯罪情節、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仍執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已經本院引用原判決所載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對被告於第二審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而論駁如前。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9號
聲　請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宗耀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184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交交簡字第47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宗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張宗耀明知服用酒類過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將對公眾往來安全造成潛在威脅之情事，猶基於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6日22時許，在高雄市新興區某KTV飲酒後，仍於翌（7）日1時至1時20分間某時許，自高雄市○○區○○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時20分許，行經高雄市鼓山區明華一路與博愛二路口前時，因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而於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與富國路口為員警攔查，發現其面有酒容且散發酒氣，並於同日1時49分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7毫克，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管轄權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係繼續犯，行為人酒後駕車之過程均屬行為之繼續。被告張宗耀於本案繫屬時之住所位於非本院轄區之高雄市三民區，其酒後駕車之行為亦始於高雄市鼓山區，然其繼續行駛至本院轄區之高雄市左營區時始為員警攔查等節，業經本院核閱全卷無訛，揆諸前揭說明，被告之犯罪地跨及本院管轄區域，本院對本案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爭執卷內所有證據之證據能力，供稱：警察跨區執行盤查，且我並無交通違規，又警察違法使用警用小電腦M-Police、強迫酒測，基於以上，上述證據依毒樹果實理論均無證據能力等語（交易卷第38、186至187頁）。經查：
(一)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分局的交通事故防制兼取締酒駕專案勤務，算巡邏勤務的一種。我攔查被告的地點在明華路與富國路口，該處不是內惟派出所轄區，但我們執行取締酒駕專案勤務中，同一個分局範圍內都是可以的，在同一分局轄區範圍內所做的任何值勤基本上都是可以的等語（交易卷第136至143頁）；證人即當日攔查被告員警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證人陳冠成是內惟派出所員警，案發當日我們在執行巡邏任務，本案攔查地點是龍華派出所的轄區，但只要是交通取締，整個鼓山分局都可以取締，跟派出所的轄區無關等語（交易卷第178至179頁）；且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為何該分局內惟派出所員警可在龍華派出所轄區執行巡邏勤務及交通舉發，該分局回函檢附職務報告略以：派出所管轄僅以刑案、車禍、110報案為界，交通舉發凡在鼓山分局轄區內皆可執法乙情，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暨檢附職務報告、勤務分配表在卷可稽（交易卷第103至107頁），是上揭證人證言及前揭函文互核大致相符，其等證述堪信為實。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規定，並無管轄區域之限制。且警察勤務條例並未限制警察執行各種勤務必須在其轄區範圍之內，或限制警察不得在其轄區外執行職務。況警察機關雖有管轄區域之劃分，然此僅為便利警察勤務之派定、規劃、指揮、督導及考核而已，非指警察僅能於自己所屬管轄區域內協助偵查犯罪，更遑論本案證人陳冠成、李建興仍在鼓山分局轄區內，其等於執行勤務過程中發現違規，本應本於職權加以舉發，始符合行政公益之目的，難謂有何不當可言，被告執此主張員警違法執行職務，顯無足採。
(二)又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監視器畫面時間01:21:02至01:21:10，可見1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1）在明華路之機車格停等明華路與博愛二路十字路口紅燈；慢車道則有1台白色汽車及另一台警用機車（下稱警車2）亦在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10至01:21:45，被告騎乘機車沿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畫面時間01:21:12，被告機車停下停等路口紅燈，且被告車輛位置始終在原地未動。畫面時間01:21:37，畫面左下角又出現一輛機車（下稱B車) 沿去向行駛在明華路慢車道，於警車2後方、被告機車右前方停等紅燈。畫面時間01:21:45至01:21:52，此時對向車道有一自行車闖紅燈穿越博愛二路，警車1隨即迴轉至對向車道。畫面時間01:21:52至01:22:08，路口綠燈亮起，所有車輛起步，警車2亦向右前方行駛短距離後停於慢車道，B車向左偏駛，被告機車於起步後向前騎行一小段距離後，亦偏左行駛跨越快慢車道分界線至快車道上，於通過博愛二路口後，因距離較遠，無法判斷係行駛於何車道，然被告機車於通過路口後，有左右輕微晃動，期間均未見被告機車打方向燈。後被告機車持續行駛於慢車道，有本院當庭勘驗筆錄暨截圖（交易卷第35至36、43至51頁）在卷可按；且證人陳冠成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上開勘驗結果中的警車2，被告在上開路口停等紅燈時，我就有從後照鏡中注意到被告看起來面有酒容，我回頭也看到被告有酒容，就是臉紅紅的，眼神迷茫，接著我又看到被告經過該路口時，在大帑殿前面變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後路口轉成綠燈，被告越過我騎到我前面，我當時停在路邊用電腦查被告車牌號碼，查詢完後我才追上去將他攔停。我攔停被告時被告拒絕酒測，我有跟他解釋若不實施酒測就是拒測，會有罰款等語（交易卷第135至164頁）；證人李建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上開路口時我沒有發現被告違規，是直到證人陳冠成追被告，我才跟著追，我們追上被告後，我就發現被告面有酒容，眼神渙散，身上有酒氣，才使用酒精檢知器確認有無飲酒等語（交易卷第164至180頁），是證人證言與本院勘驗結果互核相符，足認被告遭證人陳冠成、李建興攔查前，確有變換車道未使用方向燈之交通違規情事，且證人陳冠成、李建興均發現被告面有酒容、散發酒氣，始對被告施以酒測，應甚明確。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此乃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基於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旨而訂定。是警察於執行職務時，對於已可認定為「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人民即有配合接受酒測之義務。又汽機車駕駛人，拒絕接受第1項（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者，處18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第2款亦有明文。查本案員警為依法取締舉發被告前述交通違規行為而予以攔停，並於攔停過程中發現被告面有酒容且身有酒氣，則其等依據此等情狀，在客觀上自可合理判斷被告當時有酒後騎車之行為，應屬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當得對被告施以交通稽查及酒精濃度檢測，且被告亦以書狀陳明員警向其稱「你只能接受酒測，不然就是我開拒測單，罰款18萬並扣車」等語（交簡卷第15頁），顯見員警於對被告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係對被告告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當無何強迫酒測情事。是本案員警所為要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合法執行警察職務行為，並無何違法之處。
(三)至被告雖稱員警有違法使用警用電腦M-Police系統查詢情事，然警察機關所屬人員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內，本得使用M-Police查證人民身分，且證人陳冠成於當日係在執行巡邏勤務，已如前述，且其係先發現被告有交通違規情事，始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身分，業據證人陳冠成證述明確（交易卷第156至157頁），是其顯係為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之目的而使用警用電腦查詢，並無違法之處。且不論員警是否使用M-Police系統查證被告資料，被告既已經員警發現交通違規併有酒容，員警本得對被告施以酒測，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主張本案員警酒測過程違法的各項主張，均不可採。被告雖就上述證據主張無證據能力，然就其自己警偵訊供述（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本非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另酒精測定紀錄表（偵卷第31頁）為機器判讀所得之資料，而非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並不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因此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應與一般物證相同，即視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而本案員警是依法對被告進行酒測，已詳如前述，則因此取得之酒精測定紀錄表，即屬合法取得，又上開證據亦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依據前述說明，自有證據能力。至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偵卷第33頁）為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證明文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偵卷第3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37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交易卷第17至2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交易卷第103至118頁），均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且均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2款規定，亦均有證據能力。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車，然否認有何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行，辯稱：我已證明自己能夠安全駕駛，沒有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至40、186至187頁）。經查：
(一)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酒後騎乘上開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並經警施以酒精濃度檢測，測得其呼氣後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7毫克，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認（偵卷第19至23、49至50頁、易字卷第34頁），且有前引之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5月6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1387600號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及照片黏貼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113年7月9日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372234100函檢附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按，堪認被告於酒後騎乘機車上路，且經檢測呼氣後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其行為自已該當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之構成要件，應甚明確。
(二)被告雖辯稱其有於員警面前走直線測試，已可證明其酒後騎車並未造成公共危險等語（交易卷第39頁），然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專以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以上為要件，直接將吐氣酒精含量，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之具體數據，明定為構成要件，此項行為人要件，應屬客觀處罰條件性質，行為人只要符合上開情況，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罪即為成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參酌刑法第185條之3之立法意旨，乃由於酒後駕車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提高重大違反交通規則之可能，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法益，故為此規範。該條文曾於102年6月11日修正，立法理由略為：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是該次修法後，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於行為人有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時，即係依測試結果決定行為人是否不能安全駕駛。基此，僅需行為人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尚不以具體發生危險結果為必要。是縱使被告自認千杯不罪，能於飲酒後依然完美走出直線，然揆諸前揭見解，只要被告於酒後騎車上路經測吐氣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即構成本罪，被告上開抗辯顯無足採。
(三)至被告聲請調查其他路口之監視器畫面、完整不間斷之密錄器影像檔案、另一名員警之密錄器影像檔案等（交易卷第179至180頁），然被告之吐氣酒精濃度已超過每公升0.25毫克，則被告已然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上開調查證據自無必要，應予駁回。綜上，被告所辯應屬卸責之詞而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二)爰審酌酒後駕車對於其他用路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危險性甚高，經政府廣為宣傳及各類新聞媒體業者所報導，被告前於96年間已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交易卷第195至196頁），對此當有所認識，竟仍罔顧公眾安全，於服用酒類後仍率然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道路，顯見被告漠視法令規範，並置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於不顧，其心態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雖坦承酒後騎車，卻一再辯稱自己並未造成公共危險而不成立犯罪，顯然藐視國家明訂之法律之犯後態度；暨自述大學畢業，目前無業，經濟來源靠存款，需扶養父母，家境貧窮（交易卷第185至18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馮君傑
　　　　　　　　　　　　　　　　法　官　許瑜容 
　　　　　　　　　　　　　　　　法　官　李冠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又甄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


